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

及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科技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２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３

，

９６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元）

８９７

，

７２３

，

８７１．１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８９

，

６９３．３７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８９７

，

７２３

，

８７１．１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８９

，

６９３．３７

合计

８９７

，

８１３

，

５６４．４７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７１

，

６４６．３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的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开放赎

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

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大中华

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因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２

月

２７

日为香

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假期），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

市场休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香港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２

月

２７

日为香港公众假日（圣诞节假期），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元旦”长假前

暂停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交易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６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元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日放假调休，共

３

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六）上班。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为保护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第六部分第十条第

１

、（

６

）款

“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某笔申购会影

响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可

以拒绝该笔申购”的条款约定。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同时暂时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

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假期前及假期期间，未经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

３

）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

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

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５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

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传真、邮件方式向

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召集

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依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项目建设公开招投标结果签署相关工程建设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本项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详见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

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因内蒙古东部地区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建设而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

４

，

６２５．３５２

万元，该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在湖北省襄阳市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 控

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襄阳楚

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全部出资到位后，桑德环境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湖北楚凯

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９％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回收、拆解、综合利

用（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

方可经营）。 该公司具体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该控股子公司设立进

展及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将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对外投资暨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深交所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２

号）。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伍仟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

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的该笔借款即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到期， 该公司由于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决

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同

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

事张书廷先生、郭新平先生、丁志杰先生对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分行申请的不超过叁仟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

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由于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该笔借款即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到

期，该公司由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上海浦东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决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贷款及担

保协议。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

事张书廷先生、郭新平先生、丁志杰先生对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本次董事会议案三、议案四决议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３

号）。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公司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已到期，根据公司经营业

务的需要，公司拟继续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授信额度项下

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相关事宜并签署

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农业银行三峡分行江北支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原向农业银行三峡分行江北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将于近期到期，根据公司

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拟继续向农业银行三峡分行江北支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

及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向农业银行三峡分行江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授信

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 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出了关于召

开第六届二十次监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

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依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项目建设公开招投标结果签署相关工程建设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拟与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属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且因公开招投标而发生，不存在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议公司该项日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此项议案，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拟与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并且日常关

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该项关联交易基于公开招投标而发生，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或“公司”）经公开投标，公司中标“内蒙古东部地

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建设”， 前述工程由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蒙东固废公司”）投资经营，由于蒙东固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公司依据内蒙古东部危废项目建设公开招投标结果，即将与蒙东危废公司进行

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公开招投标结果该项目由关联法人中标而引发的关联交易事项。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

，

６２５．３５２

万元，该项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 公司与蒙东危废公司将进行的通辽蒙东危废项目的设备系统集成工程经批准后，公司方可根据协议

内容履行与蒙东危废公司具体交易事项。

一、交易事项概述：

１

、通辽蒙东危废工程建设相关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

（

１

）项目背景：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经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内蒙

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８

］

２５４０

号文）、《关于内蒙古

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内发改投字［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９

号文），同意建设内蒙古东

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危险废物焚烧处理系统、半地下填埋场及厂房、封闭运输

车等附属配套工程，项目法人为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置

中心项目的建设规模为总处理规模

１６４００

吨

／

年，新建

５０００

吨

／

年的回转窑焚烧及尾气处理系统、

６０００

吨

／

年

的稳定化固化系统、

１．４

万吨

／

年的安全填埋场、

６０

立方米

／

日的废水处理系统、 危险废物暂时存库

１５５３

平方

米、清洗消毒间

１７６

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工程。 工程概算总投资核定为

１０

，

３５４．６７

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

为申请国家投资和地方自筹资金解决。

（

２

）近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的建设项

目法人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及国

家有关行政规章，将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委托通辽市金鑫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双方共同签订了《招标委托协议》。

通辽市金鑫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与蒙东危废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在内

蒙古通辽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部门办理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备案

手续，并依据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工程招标的公告、评审程序及招标定标，经过评标委员会的公开评审，桑

德环境通过公开投标程序中标由蒙东固废公司投资建设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中

标合同总价款为

４

，

６２５．３５２

万元人民币）。 桑德环境作为本次交易履行的主体，对本建设项目提供合同范围

内所需设备的供货及指导安装等。本次公开招投标结果确定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开招投标程序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交易性质：

由于蒙东固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桑德环境同属一控股股东，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相关规定，蒙东固废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依据公开招标

评审结果即将与蒙东固废公司签订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

建设承包合同”将构成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

可实施。

三、关联方相关情况介绍：

１

、公司就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项目合同签署对方为蒙东危废公司。

蒙东危废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双庙子村

法定代表人：郑月洪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经营范围：危险废弃物处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

经营）。

该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承建并运营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蒙东固废公司股权结构为：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０％

；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蒙东固废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２７．６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蒙东固废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７５．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该公司所投资建设的内蒙古

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尚未建成，该公司尚未产生营业收入及利润。

２

、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蒙东固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桑德环境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公

司依据公开招投标结果拟与蒙东固废公司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３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本次交易对象均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业务为投资

建设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交易对方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约，涉及本次

关联交易的相应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本次交易充分发挥各方在环境工程建设中的综合优势， 能为蒙东固废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提供优质、高

效的质量保证和服务水平，同时能为公司固废设备集成类业务获取收益。

四、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根据公开招标文件———《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发包

文件》：

１

、投资建设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工程接收处

理危险废物

１．６４

万

ｔ／ａ

，其中建设

５０００

吨

／

年（

１５

吨

／

日）焚烧系统、

６０００

吨

／

年稳定化固化建设系统、

１．４

万吨

／

年的安全填埋场。 其中：该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合同总金额为

４６２５．３５２

万元人民币。

２

、工期控制目标：工期

２５７

天，开工日期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具体开工时间以业主通知时间为准。

３

、签订总承包合同的一周内，业主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格

３０％

的预付款。

设备运抵现场后的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４０％

。

安装及调试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２０％

。

质量保证期期满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１０％

。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拟签署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的标的金额及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设备系统集成工程，工程承包

合同范围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全部设备及指导安装，以及合同约定承建方应承担的

义务及相关费用。

交易合同为固定价格合同，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物价变化，政策调整。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

调整方法：因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引起合同价款的变化依据工程师实际签发数量及价格进行调整。合同总

金额为

４６２５．３５２

万元人民币，合同价格的定价原则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定价政策公平、公正、合理。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付款方式：

根据工程建设通用的付款方式，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

签订总承包合同的一周内，业主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格

３０％

的预付款。

设备运抵现场后的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４０％

。

安装及调试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２０％

。

质量保证期期满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１０％

。

２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约定工期为

２５７

天左右。

３

、争议的解决：

（

１

）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

６０

天内不能

达成协议时，应提交仲裁。

（

２

）本合同争端的仲裁应由业主所在自治区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程序和暂行规则进行仲裁。

（

３

）仲裁裁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

４

）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

５

）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合同其它部分继续执行。

４

、合同执行

合同自履约保证函生效和双方签章之日，同时经合同签署双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并执行。

七、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蒙东固废公司之间的交易事项系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设备系统集成工程项目公开招标结果确定的价格及相关权利义务而执行，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因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而发生， 交易签署的建设合同各项条款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交易各方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公正、合法，遵循了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同时交易事项系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向社会进行的公开招标，公开招标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 交易对方通过公开投标竞标程序中标该项目，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进行，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存在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 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仅为公司

主要经营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没有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也没有使得公司的主营业务对关联人有所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损益不产生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 公司与蒙东固废公司未发生除本公告的交易以外其他应披露的关联

交易事项。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３０

，

７７７

，

０３３．８６

元（含本

次关联交易金额），具体为：

１

、与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控股

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南省湘潭市共同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园管理有限

公司，该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金额为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２

、收购关联法人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市桑德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荆门夏家湾水

务有限公司

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桑德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９．４９％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本项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合计金额为

２７

，

５２３

，

５１３．８６

元人民币， 该事项同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与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

共同投资成立湖南桑德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该新设立公司为桑德环境的参股公司，该项共同

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４

、中标关联法人投资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中标关联

法人通辽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的设备系统

集成工程建设的议案，该项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金额为

４６

，

２５３

，

５２０．００

元人民币。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该项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议案构成了公司关联方———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

处置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上述关联交易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金额的确定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本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内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８

］

２５４０

号

文；

２

、《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初步设计的批复》内发改投字［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９

号文；

３

、桑德环境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４

、桑德环境第六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

５

、桑德环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６

、中标通知书；

７

、本次交易事项的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２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暨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内容涉及对外投资事项：

对外投资事项：公司与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楚凯”）拟在湖北襄阳市共同投资成立襄

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

１

、对外投资事项：公司与湖北楚凯拟共同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出资全部到

位后， 公司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人民币， 湖北楚凯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人民币， 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

４９％

，合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２

、根据公司对上述对外投资的出资额，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为

１

，

５３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本次对外

投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２０％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０．５１％

。

三、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均履行的程序：

１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中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与非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事项性质及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重大对外

投资事项。

２

、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即可实施，公司将依据新设立控股子公司从事具体业务进展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对外投资概述

对外投资事项：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湖北楚凯在湖北省襄阳市共同投资成立

控股子公司，本次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楚

德”），注册资本拟定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人民币，湖北楚凯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人民币，

分别占襄阳楚德注册资本的

５１％

、

４９％

。

（

２

）公司本次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设立襄阳楚德的目的：为在湖北省襄阳市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拆解、综合利用以及废旧轮胎回收、加工、销售等再生资源项目的相关业务（具体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

准）。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议，本次会议的第二项议案

为“关于公司与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

７

名董

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并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与非关联法人共同对外投资事项。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均不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其他有权机构审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

即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新公司的工商注册及设立相关事宜。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事项，交易对方湖

北楚凯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企业名称：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老河口市汉口路南端

注册号：

４２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８２

法定代表人：刘国本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６８２７３９１４９１８８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铅的电解、精炼；试剂硫酸（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止）、橡胶、塑料制品（不含超

薄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湖北楚凯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状况： 总资产

１８

，

５４０．５２

万元， 净资产

６

，

４８９．１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６

，

０７０．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３７．７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为

２３

，

４６１．２７

万

元，净资产为

６

，

１０９．４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９

，

０２０．５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７９．７４

万元。

湖北楚凯的股权结构为：湖北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６０

万元人民币，占湖北楚凯注册资本的

５１％

；李予民出资

１

，

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湖北楚凯注册资本的

２９％

；杨正群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湖北

楚凯注册资本的

２０％

，湖北楚凯控股股东为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非关联企业法人共同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三、对外投资主体（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

１

）出资方式：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设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时，双方以货币、土地、厂房、设备等

多种形式出资。

（

２

）标的公司“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①

经营范围：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废旧轮胎回收、加工、销售等再生资源领域相关业务（该公司

的具体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

的，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经营期限以工商部门审批为准）

②

投资双方各自的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

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人民币，湖北楚

凯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人民币，分别占襄阳楚德注册资本的

５１％

、

４９％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湖北楚凯同对外投资事项：

根据公司与湖北楚凯的相关共同投资约定，双方共同在湖北省襄阳市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襄阳楚德全部出资到位后，公司出资

１

，

５３０

万元，持

襄阳楚德

５１％

的股权。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约定双方在本次共同投资中的各自的权利及义务如下：

（

１

）公司按双方约定形式完成出资；协助合资公司工装设备的选型，工艺路线的设计；负责合资公司设

备安装、调试以及运营等工作；培训公司的技术人员以及办理公司委托的其它事宜。

（

２

）湖北楚凯按双方约定形式完成出资；办理为设立合资公司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登记注

册、领取营业执照等事宜，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协助合资公司组织公司厂房和其它工程设施

的设计、施工；协助合资公司联系落实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协助公司申请所有可能享受的税收优惠以及

其它优惠待遇；协助公司招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和所需的其他人员以及办理公司委托的其它事宜。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约定：合资双方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应当将各方所应承担的

货币出资足额存入设立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双方需切实履行关于共同合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中作为各

方股东所应尽的责任及义务，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该控股子公司设立的相关工商登记及协议签署事

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与湖北楚凯共同对外投资事项，双方均以货币及设备、厂房、土地等形式出次，并在襄阳市实

施电器及电子废弃物处置相关业务的建设及业务拓展，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及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

六、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目的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公司与湖

北楚凯共同投资成立该合资公司主要目的为在湖北省襄阳市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项目相关

事宜，该项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方向及业务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向再生资源领

域行业拓展，但同时该行业未来也存在行业发展的市场竞争风险。由于该公司尚处于筹建期，尚未开展具体

业务经营，预计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

司设立以及后续业务经营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

２

、公司与湖北楚凯共同投资成立襄阳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成立协议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３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桑德环境将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

桑德环境将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桑德环境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及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４５

，

５０６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７１％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将于近期进行的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１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的该笔

借款即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到期，该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决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该行申请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

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由于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该笔借款即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到期，该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决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

请的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４５

，

５０６

万元人民币，公司截止公告日的对外担保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７１％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及其配套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

三峡水务的股权结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７０％

的股份；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

２７．５％

的股份；张辉明女士持有其

２．５％

的股份。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为其向银行

申请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不包括本次提供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２６５４．７３

万元，负

债总额

１８

，

１８２．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１７２．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０６．４８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宜昌三峡水

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３７

，

２７４．７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

，

６６０．３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５

，

６１４．４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４２．２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１．２８％

。 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２

、公司名称：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

１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泽林

注册资本：

６

，

３２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０．５１％

的股权，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４９％

的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截止目前公司为其向

银行申请的

４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不包括本次提供的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２

，

４９２．８１

万元，负债总额

为

１２

，

７４３．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９

，

７４９．２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４０７．３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昌象湖水务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２

，

２２２．４２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１

，

６５９．１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５６３．３３

万元， 净利润为

８１４．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４７％

。 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三、本次拟对外担保事项相关协议：

１

、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三

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相关意见。 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

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为

３１．２８％

，且公司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总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将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协议执行控股子

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２

、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三

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相关意见。 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

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４７％

，且公司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总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将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协议执行控股子

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从事城市水务项目投资及运营的控股子公司，其项目生产及经营情况

均良好、业务模式清晰、经营和现金流稳定，信用良好，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召

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对其持股仅作为股权性投资， 参股股东方未参与宜昌三峡水务有

限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未参与其对外投资决策，仅作为其参股股东行使参股出资人权利，宜昌三峡水务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时，其他参股股东方未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对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未对公司对其担保提供反担保及对等互保。

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控

股子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该控股子公司从事水务业

务，现金流状况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即可实施。

２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从事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的间接全资公司，其项目生产及经

营情况均良好，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同意为该

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控股子公司本次

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该控股子公司从事市政污水处理相关业

务，现金流状况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即可实施。

２

、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郭新平先生、丁志杰先生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

湖水务有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表示同意上述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１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４５

，

５０６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对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

湖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７１％

；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２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1-3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方案获得泸州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发的《关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泸国资委发

[2011]234

号），同意公司所持华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股权协议转让予泸州老窖集团的股权转让方案。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1-04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天科技股份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

70,588,235

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得

1,617,999,993

元，用于光纤预制棒项目、装备电缆项目，现将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简介

1

、光纤预制棒项目

本项目由中天科技股份全资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总投资

118,000

万

元，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建设厂房，引进

VAD

芯棒、外包

VAD

、芯棒烧结、包层烧结等设备，配套国

产纯水装置、冷水机机组等设备。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400

吨光纤预制棒的能力。

2

、装备电缆项目

本项目由中天科技股份全资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总投资

43,800

万元，

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厂房，购买三层共挤挤出机、密炼机、辐照设备、中拉机等设备。 项目建成后，

将形成年产

31,120km

装备电缆的生产能力。

二、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1

、光纤预制棒项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光纤预制棒项目的厂房建设及配套辅助车间已竣工，第一期、二期设备调

试完毕，形成了

200

吨光纤预制棒的年产能，比计划提前半年时间实现预制棒

200

吨的年产能。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纤预制棒已经向光纤制造商供货，经检测，产品成品率、均匀

度等各项指标均到达国际先进水平。

2

、装备电缆项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0

日，装备电缆项目的厂房及配套车间建设已竣工，第一、二期设备安装、调试

完毕，形成了

20000km

装备电缆的年产能，实现销售

6990

万元。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产品已取得

9

大船级社认证证书、国家

CCC

认证，可应用于新能源、机车、国际远

洋船等领域。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064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27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09

宁高科

"

公司债受托管理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接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关于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函》：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华泰证券的业务范围已发生变更，不再具有公司债券保荐资格和债券受托管理人

资格，相关业务和资格全部由其控股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承接。

华泰证券原系公司

"09

宁高科

"

公司债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与其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中受

托管理人变更条款，公司

"09

宁高科

"

公司债的受托管理人将相应变更为华泰联合证券。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6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购买

内蒙古华电乌达热电有限公司

27%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2011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内蒙宜化

"

）与华电内蒙古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电能源

"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蒙宜化拟受让华电能源持有的内蒙古华电乌达

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乌达热电

"

）

27%

股权。 本股权转让协议为意向性协议，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为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住所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五路，法定代表人李丰，

注册资本

1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电力、热力和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煤炭项目投资管理等。

2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华电能源持有的乌达热电

27%

股权， 转让价格以乌达热电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

值为依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乌达热电总资产

100504

万元，负债

71861

万元，净资产

28642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300

万元， 净利润

1468

万元

该部分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亦未被查封冻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华电能源持有乌达热电

67%

的股权，拟将乌达热电

27%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宜化，

转让价格以乌达热电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为依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乌达热电总资产

100504

万

元，负债

71861

万元，净资产

28642

万元。

2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华电能源同意将乌达热电现有两台

15

万千瓦热电机组由公用电厂结算方式

改为对内蒙宜化年产

30

万吨聚氯乙烯项目自备供电的结算方式，并协助内蒙宜化尽快取得采用自备供电

结算的批复。

3

、本协议已经内蒙宜化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定价依据、支出款项和资金来源

1

、定价依据：本次转让价格以乌达热电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为依据。

2

、乌达热电资产审计评估正在进行之中，预计本次交易的最终成交价格在

8000

万元左右，由内蒙宜

化自有资金支付。

六、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和过户时间

本次转让之股权在交易价格确定、内蒙宜化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七、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配套或建设自备电厂是目前高能耗行业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措施。 上述合同条款实施后，内蒙宜化将

成为乌达热电的股东，同时乌达热电将成为内蒙宜化的自备电厂，按照自备电厂的供电价格结算规则，采

用自备供电结算后，内蒙宜化生产用电将从目前的

0.455

元

/

千瓦时降至

0.365

元

/

千瓦时，每年可以使内蒙

宜化降低生产成本约

17010

万元

八、其他

本次交易对方有履约能力，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国，交易完成后也不

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协议将在

2012

年履行，对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

本协议内容涉及的国有股权转让尚需履行规定的程序， 内蒙宜化生产用电结算方式变动尚需政府有

关部门审核批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内蒙宜化与华电能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